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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拉玛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
《克拉玛依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街道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》的
决 定

（2025年 8月 28日克拉玛依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25年 10月 15日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）

克拉玛依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

会议决定对《克拉玛依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工作委

员会工作条例》作如下修改：

一、将第一条修改为：“为了加强和规范区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街道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人大街道工委）工作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

组织法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街道人大工作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”

二、在第二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：“人大街道工委应当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，推进基层民主

法治建设。”

三、将第三条修改为：“人大街道工委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“（一）宣传贯彻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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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委员会的决议、决定；

“（二）为本辖区内人大代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、参加

闭会期间代表活动提供服务保障，协助人大代表提出议案、建议、

批评和意见；

“（三）听取和反映本辖区内人大代表、人民群众对各方面

工作提出的建议、批评和意见，并协调和督促有关单位办理；

“（四）负责本辖区内人大代表联络站（点）的规范化建设

和管理；

“（五）依法开展其他工作。”

四、在第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：“人大街道工委主任、

副主任或者委员因工作调整、岗位变动等不能履职的，应当提交

辞职申请并由区人大常委会批准。出缺人员由区人大常委会依照

前款程序及时任命。”

五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：“人大街道工委通过街道议事代

表会议形式，组织辖区内各级人大代表、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

位人员、居民群众等参与辖区内的经济社会管理事务和基层治理

工作。

“街道议事代表的产生实行民主推荐，其结构、选任、退出

以及议事规则等由区人大常委会制定。”

六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一条：“街道议事代表会议每半年至

少召开一次，由人大街道工委召集和主持，可以听取人大街道工

委、街道办事处的年度工作和专项工作报告，票选街道民生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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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等。

“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召开时，根据会议需要可以邀请街道办

事处和区其他国家机关派驻街道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列席会议。”

七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：“街道议事代表会议票选的

民生实事项目结果应当公布，并由人大街道工委交街道办事处

办理。

“街道办事处办理民生实事项目情况，应当接受街道议事代

表会议评议。”

八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：“人大街道工委按照就近就地、

方便履职原则，将本辖区内各级人大代表进行混合分组，编入人

大代表联络站（点），组织开展经常性活动。”

九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：“人大街道工委可以组织本辖

区内各级人大代表，以及其他街道议事代表，围绕辖区内经济社

会发展、社会稳定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、社会普遍关注的重

大问题，开展走访群众和调研活动，收集各方面的意见、建议，

推动民生实事办理和矛盾纠纷化解。”

十、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八条，修改为：“区人大常委会应

当根据年度工作计划，结合街道实际情况，对人大街道工委的工

作作出统筹安排，研究解决人大街道工委工作的重要问题，加强

业务培训，提高人大街道工委组成人员、人大代表和街道议事代

表履行职务的能力，推动人大街道工委工作依法有序开展。

“人大街道工委应当定期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。区人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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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委会每年年初听取人大街道工委关于上一年度工作情况和本

年度工作计划的报告。

“建立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联系人大街道工委制度。

区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、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，

应当加强对人大街道工委的工作协调和指导，共同推进相关工作。

“不是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人大街道工委副主任列席区

人大常委会会议，参加有关活动。”

十一、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九条，第二款修改为：“街道办

事处和区其他国家机关派驻街道工作机构召开重要会议，应当邀

请人大街道工委主任、副主任和辖区内的人大代表参加，听取其

意见和建议。”

此外，对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了相应调整和修改。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《克拉玛依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工作委员会工

作条例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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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拉玛依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街道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

（2021年 6月 24日克拉玛依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2021年 7月 28 日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

七次会议批准

根据 2025年 8月 28日克拉玛依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《关于修改<克拉玛依市区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>的决

定》修正 2025年 10月 1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四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街道

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人大街道工委）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、《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街道人大工作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人大街道工委是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（以下

简称区人大常委会）在街道依法设立的工作机构，在区人大常委

会和中国共产党街道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。

人大街道工委应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践行全过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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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民主，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。

第三条 人大街道工委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宣传贯彻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

委员会的决议、决定；

（二）为本辖区内人大代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、参加闭

会期间代表活动提供服务保障，协助人大代表提出议案、建议、

批评和意见；

（三）听取和反映本辖区内人大代表、人民群众对各方面工

作提出的建议、批评和意见，并协调和督促有关单位办理；

（四）负责本辖区内人大代表联络站（点）的规范化建设和

管理；

（五）依法开展其他工作。

第四条 人大街道工委组织本辖区内人大代表做好区人大

常委会交办的下列工作：

（一）听取街道办事处和区其他国家机关派驻街道工作机构

的专项工作报告；

（二）听取街道办事处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工作报

告；

（三）对法律、法规在本辖区内的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；

（四）对街道办事处和区其他国家机关派驻街道工作机构的

工作进行评议；

（五）承担本辖区内区人大代表的选举、罢免、补选等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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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；

（六）其他交办的工作。

第五条 人大街道工委应当协助开展下列立法工作：

（一）收集地方立法项目建议；

（二）收集法律、法规草案的修改意见建议；

（三）配合开展地方立法调研、立法听证、立法后评估等工

作；

（四）收集法律、法规实施中的问题和意见建议；

（五）其他立法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人大街道工委设主任一人，可以设副主任一人、委

员三至五人；主任、副主任中应当有一名专职人员。主任、副主

任、委员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名，常委会任免；主任、副

主任、委员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区人大代表，其中主任应当是区

人大代表。

人大街道工委主任、副主任或者委员因工作调整、岗位变动

等不能履职的，应当提交辞职申请并由区人大常委会批准。出缺

人员由区人大常委会依照前款程序及时任命。

人大街道工委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不得担任行政机关、监察

机关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。

人大街道工委应当配备专职工作人员。

第七条 人大街道工委主任负责召集并主持人大街道工委

会议，处理人大街道工委的日常工作。人大街道工委副主任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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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主任工作。

第八条 人大街道工委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；会议应

当有过半数的组成人员出席。主任因故不能召集会议的，可以

委托副主任或者委员召集。

人大街道工委年度工作计划、代表活动计划等重要事项，

应当经人大街道工委会议讨论通过。会议讨论通过有关事项，

应当经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同意。

第九条 人大街道工委举行会议时，根据会议议题和工作

需要，可以通知街道办事处和区其他国家机关派驻街道工作机

构的负责人列席，也可以邀请本辖区内的人大代表列席。

第十条 人大街道工委通过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形式，组织

辖区内各级人大代表、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人员、居民群

众等参与辖区内的经济社会管理事务和基层治理工作。

街道议事代表的产生实行民主推荐，其结构、选任、退出

以及议事规则等由区人大常委会制定。

第十一条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，由人大

街道工委召集和主持，可以听取人大街道工委、街道办事处的年

度工作和专项工作报告，票选街道民生实事项目等。

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召开时，根据会议需要可以邀请街道办事

处和区其他国家机关派驻街道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列席会议。

第十二条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票选的民生实事项目结果应当

公布，并由人大街道工委交街道办事处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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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办事处办理民生实事项目情况，应当接受街道议事代表

会议评议。

第十三条 人大街道工委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街道及辖区内

的社区、企业、工业园区等建立人大代表联络站（点），联络站（点）

协助人大街道工委开展相关工作。

第十四条 人大街道工委按照就近就地、方便履职原则，将

本辖区内各级人大代表进行混合分组，编入人大代表联络站（点），

组织开展经常性活动。

第十五条 人大街道工委可以组织本辖区内各级人大代表，

以及其他街道议事代表，围绕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、社会稳定和

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、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，开展走访群

众和调研活动，收集各方面的意见、建议，推动民生实事办理和

矛盾纠纷化解。

第十六条 人大街道工委收集的意见、建议应当分类处理。

属于本街道职权范围内的，交由街道办事处或者本辖区内有关单

位研究处理；不属于本街道职权范围内的，应当向区人大常委会

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。

街道办事处或者本辖区内有关单位，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书

面报送人大街道工委，由人大街道工委报告区人大常委会，并向

代表反馈。

第十七条 人大街道工委应当加强自身建设，建立健全议事

规则、交办工作完成情况报告、代表活动、人大代表向选民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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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职情况等工作制度，推动人大街道工委工作的规范化、标准化

和数字化。

第十八条 区人大常委会应当根据年度工作计划，结合街道

实际情况，对人大街道工委的工作作出统筹安排，研究解决人大

街道工委工作的重要问题，加强业务培训，提高人大街道工委组

成人员、人大代表和街道议事代表履行职务的能力，推动人大街

道工委工作依法有序开展。

人大街道工委应当定期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。区人大常

委会每年年初听取人大街道工委关于上一年度工作情况和本年

度工作计划的报告。

建立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联系人大街道工委制度。区

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、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，应

当加强对人大街道工委的工作协调和指导，共同推进相关工作。

不是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人大街道工委副主任列席区

人大常委会会议，参加有关活动。

第十九条 人大街道工委应当与街道办事处和区其他国家

机关派驻街道工作机构建立工作联系机制和工作通报制度，依法

开展监督工作。

街道办事处和区其他国家机关派驻街道工作机构召开重要

会议，应当邀请人大街道工委主任、副主任和辖区内的人大代表

参加，听取其意见和建议。

第二十条 人大街道工委的工作受本辖区内的人大代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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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群众的监督。

第二十一条 人大街道工委工作经费，应当纳入街道办事处

专项工作经费，列入区本级年度财政预算。

街道辖区内的区人大代表活动经费，由区人大常委会下拨，

专款专用。

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。


